
 

  

 
 

 

 

家长/学生在确认、评估和安置方面的权利 

（Rehabilitation Act of 1973（1973 年康复法案）第 504 节） 

请保留此说明，以供未来参考 
 

 

此文件描述联邦法律赋予残疾学生的权利。该法律旨在让您充分了解有关您孩子的决定，

并告知您，如果您不同意其中的任何决定，您可以行使的权利。 

 

您有权： 

1. 让您的孩子参加公共教育计划，并从中受益，不会因残疾而遭遇歧视。 

 

2. 让该学区告知您联邦法律赋予您的权利。1 

 

3. 收到对您孩子进行的确认、评估或安置的相关通知。 

 

4. 拒绝同意您孩子的初步评估和初步安置。 

 

5. 让您的孩子接受免费的适当教育。这包括在适当的最大限度内与非残疾学生一同接受

教育的权利。还包括提供常规教育或特殊教育以及相关的辅助和服务，这些教育和服

务旨在像满足非残疾学生需求那样充分满足残疾学生的个人需求。 

 

6. 让您的孩子在机构中接受教育，并接受与非残疾学生同等的服务。 

 

7. 由了解学生、评估数据和安置方案的人员基于多种信息来源作出评估、教育和安置

决定。 

 

8. 让您的孩子享有免费提供的教育和相关辅助及服务（非残疾学生的家长/监护人须支付

的费用除外）。 

 

9. 让您的孩子拥有平等的机会参加学区提供的非学术和课外活动。 

 

10. 检查所有与您孩子的确认、评估、教育计划和安置有关的决定的相关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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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支付合理费用，以获取教育记录的副本，除非该费用会有效阻止您访问该记录。 

 

12. 對於合理要求学区解释和说明您孩子的记录，学区要作出回应。 

 

13. 如果您认为您孩子的教育记录不准确、具有误导性或在其他方面侵犯您孩子的隐私权，

則可要求作出修改。如果该学区拒绝此修改请求，您有权召开听证会，对这一拒绝提

出质疑。 

 

14. 根据学区的申诉或合规程序提交书面申诉。 

 

15. 针对与您孩子的确认、评估、教育计划或安置有关的决定或行动，申请公证的正当程

序听证。 

 

16. 向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Office for Civil Rights（美国教育部人权办公室）呈交诉

状，地址为 915 Second Avenue, Room 301, Seattle, WA 98174-1099。电话 (206) 607-1600。

传真 (206) 607-1601。 

 

以下是学区内负责确保该学区符合第 504 节规定的人员： 

 
Cari Jacoby，EEO 官员 

520 Fifth Avenue 

Fairbanks, AK 99701 

电话：(907) 452-2000 转11466 

传真：(907) 452-3172 

电子邮箱地址：cari.jacoby@k12northsta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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